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採購辦法 

 

102 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訂定（102.01.30） 

102 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102.02.20） 

 

第一條 為建立本校採購制度，有效執行預算及撙節經費，提升採購效率與功

能，確保採購品質，訂定「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採購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

任或僱傭等。 

一、 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

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土木、水利、環境、交

通、機械、電氣、化工及其他經總務組認定之工程。 

二、 財物，指各種物品、材料、設備、機具、圖書資訊、儀器與其他動

產、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總務組認定之財物。 

三、 勞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

維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總務組認定之勞務。 

四、 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務 2 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

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所編列之預算案及其它委託之專題研究案與建教合作案，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四條 請購作業： 

一、 請購單位根據需求及預算與項目填具經費動支申請表，隨附含圖

說之規格、型式及數量之需求規格書。 

二、 請購項目如有特殊情況，無法採行公開招標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逕行邀請 1 家廠商議價。限制性招標之核定，由請購單位填寫限

制性招標申請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三、 請購案核准權限如下： 

（一）請購金額在未達新臺幣 15,000 元者：經單位主管核可，總

務組審核預算後，逕行執行採購作業程序。 

（二）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者：經單位主管簽核，總

務組審核預算，採購單位審核規格無誤，主任或其指定授權

人員核准後，採購單位執行採購作業程序。 



（三）符合限制性招標情形者，經主任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得

採限制性招標。 

第五條 採購作業： 

一、 開標會議小組成員： 

（一）主持人：主任。 

（二）監辦單位： 

1、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者：會計

人員。 

2、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者：會計人員及主任或

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之監辦人員。 

（三）會辦單位：請購單位人員。 

（四）紀錄：採購單位人員。 

二、 招標作業： 

（一）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辦理招標作業：本校若接受政府機關補

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

依政府採購法之公告金額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者，適用政府

採購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 

（二）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 

1、公開招標，指以公開方式邀不特定廠商投標。 

2、選擇性招標，指以公開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

商資格審查後，再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3、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開程序，邀請 2 家以上廠商比價

或僅邀請 1 家廠商議價。 

（三）廠商依規定報價，廠商報價得以電子化方式為之。 

三、 底價訂定作業： 

（一）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未達 20 萬元者：由總務

主管或其指定授權人員訂定底價。 

（二）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者：由總務主

管依請購及採購單位提供價格分析建議核定底價。 

（三）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者：總務主管依請購單位、

請購單位主管及採購單位提供價格分析建議提出最後建議

底價，由主任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定底價。 

四、 開標作業： 



（一）請購金額在未達新臺幣 15,000 元者：由請購單位自行採購。 

（二）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15,000 元未達 20 萬元者：得採用電子

投標，經採購單位比價、議價後，選擇品質符合規定且價錢

進入底價最低的廠商為採購對象。 

（三）請購金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者：經由開標會議開標，決

標後作成會議記錄，再依循採購程序辦理。 

五、 國外採購作業： 

（一）採購國外財物得委託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大專院校共建共享聯

盟、貿易商或代理商等辦理。有關外購案之免稅令申請事宜，

悉依教育部頒布「教育研究用品進口辦法」辦理。 

（二）採購國外財物，得以外幣議價成交後，申請辦理教育部免稅

令之手續，免稅令核准通知後辦理結匯手續，貨物進關後再

辦理報關驗收手續。 

（三）採購國外財物，確因國內無供貨廠商，為教學研究需要，必

須向國外廠商直接購買，請填具國外直接採購財物議價記錄

表，經主任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後，再依循採購程序辦理；

議價記錄表視同採購相關憑證。 

六、 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資源引用： 

（一）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得委託台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辦理採購，以提昇採購時效。 

（二）依據台灣銀行採購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之項目，可免公

開開標及比價、議價程序。 

七、 統一採購案：配合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資源引用，電腦設備採

購，由電算中心審核原製造廠商之電腦規格，送資訊軟硬體委員

會會議核定後，交採購單位辦理議價程序，由得標之原製造廠商

選定合格供應廠商，簽訂供應契約，運用統一採購方式進行供應。 

八、 契約採購案：配合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資源引用，經常性財物

或勞務採購，得採契約採購，由採購單位經過公開採購程序選定

供應廠商，採定期契約採購方式進行供應。 

九、 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 

（一）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得為標價之一定金額或標價之

一定比率，由招標文件中擇定之。 



（二）採購金額在未達新臺幣 20 萬元者，或勞務或消耗品採購得

免收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 

（三）得標廠商得將履約保證金全數轉為保固金。 

（四）針對特殊或巨額之工程、財物，訂有保固金規定，可由履約

保證金或由契約總價中抵繳，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契

約文件中訂明。 

（五）履約保證金得依履約進度、驗收、維修或保固期間等條件，

保固金得以保固期間內完成保固事項或階段為條件，得一次

或分次發還，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契約文件中訂明。 

第六條 簽訂契約作業： 

一、 採購金額在未達新臺幣 15,000 元者：不須填具簽訂單。 

二、 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未達 20 萬元者：須與廠商填具

簽訂單後始生效。 

三、 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者：須與廠商簽訂契約書。契約書

內容主要要求品質優良、維護保證、保固期限、交貨期限、履約保

證及訂定延遲罰則，以確保本校權益，契約經雙方同意蓋章後始

生效。 

第七條 驗收作業： 

一、 驗收應依驗收單、規格書及契約內容標準進行驗收，其驗收小組

成員權責如下： 

（一）主驗單位：總務組指派人員。 

（二）監驗單位： 

1、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者：總務

組指派人員。 

2、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者：主任或其指定授權

人員核准之監辦人員。 

（三）會驗單位：使用單位指派人員。 

（四）協驗單位：採購單位指派人員。 

（五）廠商代表。 

二、 採購金額在未達新臺幣 20 萬元者：消耗品由使用單位自行驗收。

非消耗品由使用單位填寫工程暨財物驗收單，總務組派員會同驗

收。 

三、 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者：由廠商簽具工程暨財產驗收



單，並通知採購單位排定驗收日期，由驗收小組依權責辦理共同

驗收。 

四、 勞務採購得免附驗收單。 

五、 分批交貨或長期契約購案之驗收方式需於其契約中明訂之。 

六、 辦理工程、財物採購，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限期辦理驗收，並

得辦理部分驗收。其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應經總務主管或其

指定授權人員核准。 

七、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

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使用單位及採購單位檢討，認為確有先行

使用之必要者，應經總務主管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

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 

八、 辦理採購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或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

虞者，應就該部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就該部

分支付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 

第八條 核銷及付款作業： 

一、 採購金額在未達新臺幣 15,000 元者：由使用單位自行檢附憑證或

單據，經單位主管核可，送會計室作帳及出納組辦理付款程序。 

二、 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15,000 元以上者，辦理核銷應備妥下列憑證，

經保管組財產登錄，總務主管核可，會計審核無誤，主任或其指定

授權人員核准後，送會計作帳及辦理付款程序。 

（一）將廠商發票或收據黏貼於粘貼憑證。 

（二）檢附已核准之經費動支申請表。 

（三）報價單。 

（四）採購相關資料。 

（五）驗收單。 

三、 凡採購，應以取具統一發票核銷為原則。 

第九條 供應商服務品質，有違反本校規定經限期內不改善，致使本校遭受嚴重

損失，承辦人員得簽報相關主管經主任核定後，列為不受歡迎之廠商或

拒絕往來廠商。 

第十條 採購人員倫理： 

一、 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本於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

請託或關說，不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收受賄賂、回扣、餽贈、招待



出遊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二、 採購人員應致力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

確保採購品質，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三、 採購人員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應視情節輕重，報請上級主管懲

處，採購人員操守清廉或致力提升採購效能著有貢獻者，陳報奬

勵。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